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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政务发〔2022〕7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监管的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州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管理办法》《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监管的措施》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恩施州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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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监管的措施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管理办法》《恩施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措施》，进一步规范我州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从业行为，制定如下措施。 
1、 实名登记
（1） 登记范围。凡进入我州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活动的招标代理机构需进行实名信息登记，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各级政务局办理（州外企业在代理项目所在地进行登记），登记部门在完成登记后3个工作日内报州政务局统一管理，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配合。
（二）登记内容。
1.基本信息：招标代理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地址、企业联系方式、从事招标代理业务时间、从业人员及其职称等级、执业能力测试、参加培训等情况。
2.业绩信息：近三年代理项目名称和项目预算金额等。
3.失信信息：司法判决、行政处理处罚决定、不良行为记录、差错行为记录等。
4.奖励信息：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相关,并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获奖信息。
5.履约信息：项目招标完成后，招标人对其招标代理活动的评价。
6.公开承诺：招标代理机构须向社会公开作出信用承诺。
（三）登记流程。招标代理机构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向登记部门递交书面登记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负责。登记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已完成实名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报登记部门核实，由登记部门报州政务局更改调整并及时公布。
二、分类管理
    （一）分类标准。州政务局对已进行实名登记的招标代理机构实行信用分类管理，按以下情况分A、B、C、D、E五个类别：
A类：获得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相关,并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保留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奖励，无不良行为记录，市场反映良好，且经州政务局公示无异议。
B类：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合法从事招标代理业务且无不良行为记录；C类、D类影响期已结束且进行了信用修复。
C类：实名登记时弄虚作假；存在违法从事招标代理业务行为被行政处罚但尚未限制从业；存在不符合操作规程尚不构成违法被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记录为差错行为；按照《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违法违规行为记录量化管理办法》被量化记分；其他不良行为记录。
D类：因违反法律法规被禁止代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E类：招标代理机构或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受贿、围标串标、扰乱市场秩序等犯罪记录。
（二）影响周期。列入C类的影响周期一般为6个月，行政处罚决定、量化记分周期长于6个月的,影响期限从其决定；列入D类的纳入“黑名单”管理，暂停1-2年从事我州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业务，影响周期以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规定为准；列入E类的，法定影响期内不得进入我州工程建设市场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影响期满后，招标人应谨慎选择。
（三）信用修复。影响周期满后，招标代理机构需向州政务局书面递交信用修复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处于该类别时的工作表现情况、信用承诺。州政务局受理后及时进行审查，3个工作日内进行信用修复，划入B类。
三、强化监管
（一）择优选择。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但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约束机制。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施工、500万元以上的货物、200万元以上的服务，建议使用综合评估法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将招标代理机构信用信息分类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因素，择优选择。招标人不得选择恶意低价竞争的招标代理机构，对存在价格欺诈、串通涨价以及收取费用与提供服务质价不符等行为的招标代理机构，依法依规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二）联动监管。各级政务局、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招标人按照《恩施州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进场执业评价办法（试行）》要求，在招标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同步报州政务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现场执业活动的管理，完善进场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严格记录招标代理机构的差错行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围标串标、弄虚作假、恶意低价扰乱市场等行为，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处罚并进行量化记分。行政处理处罚及差错行为记录同步报州政务局，州政务局3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分类管理；组织招标代理机构“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每年不少于2次，对信息报送不及时的约谈通报，对提供虚假信用信息及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由州政务局进行信用降级，直至纳入“黑名单”管理。
（三）责任追究。负责招标代理机构实名登记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的；综合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不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未按要求报送处理处罚信息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对招标代理机构差错行为不进行记录的；综合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各招标人评价招标代理机构时弄虚作假、虚报瞒报问题的，移送纪委监委依法查处，追究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恩施州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5月7日印发
